
 

  

一、臺中市北區錦平里「五權路 498 之 1 號以南至錦平街口」更名為「錦平北街」囉~ 

因「五權路 498 之 1 號以南至錦平街口」路段已打通拓寬，惟住戶之門牌仍以緊鄰之「五

權路」為編列依據，門牌號為五權路 498 號及「之」號，無統一及可資辨別之街道名稱，

造成機關及用路人不易尋找；臺中市政府已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核定公告該路段重新命名

為「錦平北街」，門牌整編生效日為 106 年 3 月 1 日，新舊門牌對照資料請至本所網站

(http://www.hnorth.taichung.gov.tw/ )「查詢專區」查詢。 

二、機不可失之自然人憑證早鳥活動、集體申辦到府活動~ 

還在為了每年報稅期間，排隊人潮眾多或得親自來戶所申辦自然

人憑證煩惱嗎?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，本所提供早鳥活動及集體

申辦服務: 

(一)活動內容: 

(1) 早鳥活動:自 106 年 3 月 15 日起至本所臨櫃申辦自然人憑 

  證，經繳費及核卡成功者，即贈送「晶片讀卡機」1 台 

   (贈品數量有限，送完為止)。 

(2) 5 人享到府，辦證好服務活動：機關及團體集體申辦達 5 人 

  (含)以上，即可享到府收送件服務，經繳費及核卡成功者，  

  每人可獲贈「晶片讀卡機」1 台，數量有限， 

  送完為止。 

 

 

 

(二)申辦資格：年滿 18 歲以上未受監護宣告且設有戶籍國民。 

(三)應備文件：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工本費 250 元及電子郵件信箱。 

   以上詳情請上本所網站自然人憑證專區查詢或電洽 

    (04)2234-3542 分機 137 詹先生。 

http://www.hnorth.taichung.gov.tw/


 

三、內政部 106「遇見初 LOVE」單身聯誼活動登場囉！ 

內政部為鼓勵國人適齡婚育、增加單身民眾結婚機會，訂於本

(106)年 5 月至 9 月間辦理 12 梯次「遇見初 LOVE」單身聯誼

活動，內政部補助活動費用 2 成。其中第 1、2 梯次活動預計於

3 月 22 日至 4 月 5 日受理報名，凡年滿 20 歲以上在臺設有戶

籍之單身民眾均可參加，活動詳情已於該部全球資訊網

（http://www.ris.gov.tw/love106）及該部戶政司網站

（http://www.ris.gov.tw）公告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。 

 

四、106 年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 40 號）演習 

中部地區萬安 40 號演習訂於本(106)年 4 月 13 日(星期四) 

13 時 30 分至 14 時舉行，實施晝間 30 分鐘防情傳遞、警報發放、

人車疏散、交通管制及戰災救護等實作演練；演習地區內之所有部

隊、機關、學校及民眾應共同參與。 

五、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

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，中毒後的症狀不易被察覺，因

而成為潛藏於居家環境中的隱形殺手。一般人在吸入過多一氧化

碳後，經常只有疲倦、昏眩等輕微不適症狀，往往在中毒而不自

覺的狀況下，在昏睡中死亡。一氧化碳中毒部分媒體會誤報導為

「瓦斯中毒」，事實上，國內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均依法令添加甲

硫醇或二乙基硫作為警示劑，使得原本無色、無味的氣體附有顯

著臭味，一旦瓦斯外洩，民眾易於察覺及時採行應變措施，不易

造成災害。 

 瓦斯燃燒所需的空氣量，約為其體積的 25 至 31 倍。在氧氣充足的環境，會完全燃燒變

成無危害的二氧化碳（CO2）。但是在氧氣不足時，燃燒便會不完全，產生一氧化碳

（CO）。一氧化碳對血液中的血紅素的結合力，為氧氣的 200-250 倍，因此會取代氧

氣搶先與血紅素結合，而形成一氧化碳血紅素（COHb），降低血紅素帶氧能力，這時體

內組織無充足含氧，因而產生各種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；故保持瓦斯燃燒良好通風，才

能確保自身生命安全哦! 

http://www.ris.gov.tw/love106
http://www.ris.gov.tw/


  

一、為落實延攬優秀外國人才及保障新住民權益，國籍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於 105 

年 12 月 21 日公布修正在案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對我國有殊勳者，或有助我國利益之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，無須喪失原有國籍。 

(二)外籍配偶申請歸化無須提憑生活保障無虞證明。 

(三)外籍配偶因家暴離婚或喪偶未再婚或扶養我國籍未成年子女者，申請歸化合法居留 

  期間由 5 年降至 3 年。 

(四)外國人歸化國籍改採先許可再補提喪失原有國籍證明。 

(五)撤銷歸化許可前，內政部將召開審查會，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，但經法院判決為 

  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者除外。 

 
二、人口清查： 

按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 2 點規定略以：「戶政事務所清查人口，清查期程及對象如下: 

•••(二) 90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：每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清查•••」依上揭規定，各戶政

事務所於 105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辦理清查「90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」之戶籍狀況 

，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辦理清查作業，以落實戶籍登記，維護國民權益。 

 

 三、銀向幸福-要您好用： 

因應高齡化社會，銀髮族長者洽公時，本所打造友善的洽公環

境及便利的軟硬體設施，貼心、細心和關心，提供您一個親切

的服務品質。 

 

四、出生登記及死亡登記小叮嚀： 

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略以，死亡登記之證明文件，應

留存正本。民眾辦理死亡登記須持死亡證明書「正本」，若持加

蓋「經與正本核對無訛」者，實與戶籍法施行細則規定不符，

出生亦同。爰民眾辦理出生及死亡登記時，請持正本之出生、

死亡證明書辦理登記。 

 

 
五、經法院裁判確定之終止收養登記，無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，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： 

(一)按戶籍法第 47 條規定：「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，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

之。（第 1 項）認領、終止收養、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，除有正當理由，經

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 

 



 

  

（第 2 項）」次按 86 年 4 月 29 日修正戶籍法第 46 條規定，其修正理由略以，取消收

養及判決離婚登記須有正當理由，經戶政機關核准始得委託申請之限制，因收養依民法

1079 條第 4 項規定，應聲請經法院認可，始生效力；判決離婚經法院判決確定後即生

效力；前 2 項均較無爭議，無庸予以限制。 

 

(二)考量經法院裁判確定之終止收養登記，係經司法途徑確認，與一般合意終止收養須

確認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意思表示之情形不同，得比照收養登記及判決離婚登記，無

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，逕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。 

 

(三)有關終止收養後，被收養人應回復本姓 1 節，係依民法第 1083 條規定附隨於終止

收養登記產生，未涉及終止收養關係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真意確認，為落實簡政便

民，爰得比照內政部 106 年 1 月 10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47380 號函，經司法途徑確

認之改姓、改名案件得同時委託他人辦理。 

 

 

 

1060111 年第一次志願服

務工作隊務會議 

1060117 主任代表

市長發放「金雞報喜‧

雞運大開」紅包 

1060119 主任率

領主管暨全體同仁

向市民拜年 



 

1060215 106 年度第 1 檔期

畫作展茶會 

1060305 元保宮保

生健康列車宣導活動 

1060119 主任

率領主管暨全體

同仁向市民拜年 

1060309 志工業

務交流座談會 
1060311「聞雞起舞

櫻悅明德」創意妝扮

踩街遊行櫻花嘉年華 

1060314 錦平北街門牌整編協

助換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


